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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節稅手冊 

一、已稅貨物出廠後，因市場滯銷或其他原因必須退還原廠者，依退

廠原因應如何辦理? 

(一)退廠整理：退廠整理後，該貨物的品質、外觀、形狀及售價均未

變更者，退廠時應檢附銷貨退回證明單，向所在在地的國稅局報

備，並將該退廠貨物列入已稅庫存量，整理完畢復運出廠時則免

填完稅照。 

(二)改裝改製：產製廠商應於退運回廠時檢附銷貨退回證明單及完稅

照，向所在地的國稅局申請派員查核後辦理退稅或抵繳，俟改裝

改製完成後再併同當月份出廠應稅貨物報繳貨物稅。未依上述規

定辦理退廠出廠手續的已稅貨物，改裝改製出廠時仍應視同新製

出廠的貨物，報繳貨物稅。 

 

二、廠商預領之完稅照、免稅照及臨時運單發生短少或遺失時，應如

何處理？廠商預領之完稅照、免稅照及臨時運單發生短少或遺失

時，應立即將所短少照證之種類、字軌、號碼，報請主管稽徵機

關備查。 

 

三、違反貨物稅條例應辦理手續之規定而應處行為罰之情況有那些？

其罰則為何？ 

貨物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通知補辦或改正外，處新臺

幣 9,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規定申請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者，及申請登記事項有變更，

或有合併、 轉讓、解散或廢止者，未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申

請變更或註銷。 

(二)未依貨物稅稽徵規則之規定報告或報告不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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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製廠商對原料領用或貨物銷存，未依規定保有原始憑證者。 

 

四、貨物稅的產製廠商應如何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產製應稅貨物的廠商應於開始產製貨物前，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申請辦理貨物

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分別說明如下： 

(一)廠商登記：產製廠商應於開始產製前，依規定格式填具貨物稅廠商設立登

記申請書，連同廠商設立登記表，並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但依規定免辦工廠登記者，免附）及廠房倉棧簡明平

面圖等各3份，送所在地國稅局辦理登記。廠商申請登記時，如上述各項

登記證件尚未核發者，除工廠登記證應先繳驗主管機關核准設廠公文外，

得俟領到證件後，再行補送核驗。廠商登記以產製工廠為登記單位，同一

公司如設數廠，應分別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 

(二)產品登記：產製廠商於開始產製應稅貨物前，應向所在地國稅局洽編產品

編號，及填具產品登記申請表，並檢同樣品4吋照片及使用圖樣或包裝用

紙，送所在地國稅局審查登記。上述應檢送的樣品照片，如無法於產製前

檢送者，得於首次產製完成2日內檢送。 

(三)貨物稅之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廠商或產品登記者，除通知補辦外，並

處新臺幣9,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罰鍰；如未依規定辦理登記而擅自

產製應稅貨物出廠者，則除補徵稅款外，還要按補徵稅額處1倍至3倍的罰

鍰。 

 

五、廠商以應稅貨物參加展覽，而不出售者，應如何辦理相關手續？ 

產製廠商以其產製之應稅貨物參加展覽，並不出售，應將展覽性質、主辦單

位、展覽會場、展覽期間及所需數量等資料檢同該展覽會主辦單位證明文件，

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核准後，自行填用臨時運單以憑運至參展地點。 

 

六、國產應稅貨物之完稅價格如何計算？ 

(一)國產應稅貨物的完稅價格以產製廠商之銷售價格減除內含貨物稅額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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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完稅價格＝銷售價格 / 1+ 稅率 

(二)其無中間批發商者，得扣除批發商之毛利。 

亦即：完稅價格＝銷售價格 X (1- 批發商毛利率 ) / 1+ 稅率 

(三)批發商毛利率：橡膠輪胎業、飲料品業、平板玻璃業及電器業8％，車輛

業9％。 

(四)產製廠商接受其他廠商提供原料，代製應稅貨物者，應以委託廠商之銷售

價格依貨物稅條例第13條及第14條規定計算其完稅價格。 

 

七、貨物稅之產製廠商申請登記事項有變更，或產製廠商有合併、轉讓、解散

或廢止者，應如何辦理變更登記或註銷登記？ 

產製應稅貨物之廠商申請登記事項有變更，或產製廠商有合併、轉讓、解散或

廢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申請變更或註銷登

記，並繳清應納稅款。分下列四點來說明： 

(一)廠商變更登記：廠商登記表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5 

日內，重新填具廠商登記表，註明變更事項，並檢送變更部分證件及其影

本，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申請變更登記。 

(二)產品變更登記：已核准登記之產品，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除產品名稱、

規格、容量、重量、原料成分或含量變更，應重新辦理產品登記外，

應於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申請變更登記。其僅為包裝上之使用圖樣

變更者，得送工廠所在地國稅局備查，免申請變更登記。 

(三)廠商註銷登記：產製廠商歇業，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向工廠所在地

國稅局申請註銷登記，同時將生產機器與存餘原料之讓售或存置情形一併

報明，其有未經完稅貨物或欠繳貨物稅，仍應繳清稅款，如有違章案件，

應俟結案，方准註銷登記。 

(四)產品註銷登記：已核准登記之產品，停止產製時，應申請註銷登記。 

 

八、貨物稅的產製廠商未依限辦理申報或不申報，會受到什麼處罰? 

(一)產製廠商未依限申報計算稅額申報書，但已於接獲國稅局通知書3日內補

辦申報納稅者，按其應納稅額加徵10％滯報金，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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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30,000元，如無應納稅額者，滯報金為3,0

00元。 

(二)產製廠商於接獲國稅局補報通知後，逾期仍未辦理申報納稅者，國稅局即

進行調查，核定應納稅額補徵，並按應納稅額加徵20％怠報金，金額不得

少於9,000元，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90,000元，如無應納稅額者，怠報金

為9,000元。對核定之應納稅額，逾期未繳納者，得停止其貨物出廠，至

稅款繳清為止。 

 

九、應稅貨品不論出售、贈與或無償貸與均應課徵貨物稅 

應稅貨物不論在國內出廠或由國外進口，如不合法定免稅規定，不問「出

售」、「贈與」或「無償貸與」，均應依法課稅。 

 

十、國外進口應稅貨物之完稅價格如何計算？ 

國外進口應稅貨物由海關代徵，其完稅價格，應按關稅完稅價格加計 進口稅捐

之總額計算之。 

 

十一、課稅方式 

課稅類目 稅率 或稅額 對象 / 時點 

(一)橡膠輪胎 

(從價課稅) 

1.大客車、大貨車使用之橡膠輪

胎。 
10% 

1.產製廠商：出廠時

課徵。 

2.受託之產製廠商：

出廠時課徵。（委託廠

商為產製應稅貨物之

廠商者，得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以委託廠

商為納稅義務人） 

3.收貨人、提貨單或

貨物持有人：進口時

課徵。 

2.其他各種橡膠輪胎。 15% 

3.內胎、實心橡膠輪胎、人力與獸

力車輛及農耕機用之橡膠輪胎。 
免稅 

(二)水泥 

(從量課稅) 

1.白水泥或有色水泥。 600元∕公噸 

2.卜特蘭一型水泥。 320元∕公噸 

3.卜特蘭高爐水泥（水泥中高爐爐

渣含量所占之重量百分率在 25 ％

以上者）。 

280元∕公噸 

（自89年1月1日

起，每公噸調降

為 196元） 

4.代水泥及其他水泥。 440元∕公噸 

(三)飲料品 

(從價課稅) 

1.稀釋天然果蔬汁。 但添加香料、

色素等人工添加物、國家標準禁止

之其他食品添加物及含有咖啡因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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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類目 稅率 或稅額 對象 / 時點 

分者，應按其他飲料品稅率課徵。 

2.其他飲料品。 15％ 

3.合於國家標準之純天然果汁、果

漿、濃糖果漿、濃縮果汁、純天然

蔬菜汁、還原果汁、營養強化還原

果汁、還原果蔬菜汁及營養強化蔬

菜汁。 

免稅 

(四)平板玻璃 

(從價課稅) 

1.凡磨光或磨砂、有色或無色、有

花或有隱紋、磋邊或未磋邊、捲邊

或不捲邊之各種平板玻璃及玻璃條

均屬之。 

10％ 

2.導電玻璃、供生產模具用之強化

玻璃及厚度在 1.1 公釐以下之微薄

玻璃專供生產觸控 面板 及液晶顯

示器之用者。專供生產電漿顯示器

模組及專供積體電路封裝具導電功

能玻璃基板用之玻璃，亦同。 

免稅 

(五)油氣類 

(從量課稅) 

1.汽油。 6,830元∕公秉 

2.柴油。 3,990元∕公秉 

3.煤油。 4,250元∕公秉 

4.航空燃油。 610元∕公秉 

5.燃料油。 110元∕公秉 

6.溶劑油。 720元∕公秉 

7.液化石油氣。 690元∕公噸 

用上列各種油類摻合變造供不同用

途之油品，一律按其所含主要油類

之應徵稅額課徵。 酒精汽油、生質

柴油及其他再生能源與貨物稅條例

第10條第1 項第1款至第5款或第7款

油類為摻配原料者，應按其所含油

類容量之比例及應徵稅額計算課徵

貨物稅。 

 

(六)電器類 

(從價課稅) 

1.電冰箱。 13% 

 

2.彩色電視機。 13% 

3.冷暖氣機： 

A.凡用電力調節氣溫之各種冷氣

機、熱氣機等均屬之。 

B.其由主機、空調箱、送風機等組

成之中央系統型冷暖氣機。 

 

20% 

15％ 

4.除濕機： 

A.凡用電力調節室內空氣濕度之機

具均屬之。 

15％ 

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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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類目 稅率 或稅額 對象 / 時點 

B.工廠使用之濕度調節器。 

5.錄影機：凡用電力錄、放影像音

響之機具，如電視磁性錄影錄音

機、電視磁性影音重放機等均屬

之。 

13％ 

6.電唱機： 

•凡用電力播放唱片或錄音帶等之

音響機具均屬之。 

•手提 32 公分 以下電唱機。 

10％ 

免稅 

7.錄音機：凡用電力錄放音響之各

型錄放音機具均屬之。 

10％ 

8.音響組合：分離式音響組件，包

括唱盤、調諧器、收音擴大器、錄

音座、擴大器、揚聲器等及其組合

體均屬之。 

10％ 

9.電烤箱：凡以電熱或微波烤炙食

物之器具均屬之。 

15％ 

前項各款之貨物，如有與非應稅貨

物組合製成之貨物者，或其組合之

貨物適用之稅率不同者，應就該貨

物全部之完稅價格按最高稅率徵

收。 

 

(七)車輛類 

(從價課稅 ) 

1.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

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

車均屬之。 

 

 

Ａ.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

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

屬之。 

 

 

a.汽缸排氣量在2,000立方公分以下

者。 

25％ 

 

b.汽缸排氣量在2,001立方公分以上

者。 

30％ 

B.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 15％ 

C.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

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

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

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

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

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

車。 

免稅 

2.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

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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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類目 稅率 或稅額 對象 / 時點 

均屬之。 

3.電動車輛（含油電混合動力車） 按前1、2項稅率

減半徵收。 

4.自103年6月5日起至113年12月31

日止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

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

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

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 

免稅 

 5.自106年1月28日起至114年12月31

日止，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

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車

輛應徵之貨物稅。但電動小客車免

徵金額以完稅價格新臺幣140萬元計

算之稅額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

徵。 

免稅 

 

 6.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5生效日

105年1月8日起至110年1月7日止

報廢或出口登記滿1年之出廠6年

以上，或自110年1月8日起至115

年1月7日止報廢或出口登記滿 1

年且出廠10年以上小客車、小貨

車、小客貨兩用車，於報廢或出

口前、後 6個月內購買上開車輛

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 

每輛新車定額

減徵新臺幣5萬

元，但已納貨

物稅未達5萬元

以實際繳納之

貨物稅為限。 

 

 7.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生效日110

年1月8日起至115年1月7日止報廢或

出口出廠4年以上汽缸排氣量150立

方公分以下機車，於報廢或出口

前、後6個月內購買新機車且完成新

領牌照登記者。 

每輛新車定額

減徵新臺幣4千

元，但已納貨

物稅未達4千元

以實際繳納之

貨物稅為限。 

 

 8.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6生效日106

年8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報廢95年9月30日以前出廠之大客

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

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購買上開車

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 

每輛新車定額減徵新臺幣40萬

元，但已納貨物稅未達40萬元以

實際繳納之貨物稅為限。  

每輛新車定額

減徵新臺幣5萬

元，但已納貨

物稅未達5萬元

以實際繳納之

貨物稅為限。 

 

 

十二、貨物稅納稅義務人應如何申報及繳納貨物稅? 

貨物稅產製廠商其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額，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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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的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下列書表向所在地

國稅局申報；無應納稅額者，仍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一)繳款書證明聯 

(二)完稅價格計算表(水泥及油氣類廠商免檢附） 

(三)產銷月報表 

(四)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五)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六)其他財政部規定之書表 

 

十三、何謂應稅貨物之銷售價格？如何計算？ 

(一)應稅貨物之銷售價格，係指產製廠商當月份銷售貨物予批發商之銷售價

格；其無中間批發商者，得扣除批發商之毛利；其價格有高低不同者，

應以銷售數量加權平均計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列入加權平均

計算： 

1.以顯著偏低之價格銷售而無正當理由者。 

2.自用或出廠時，無銷售價格者。 

(二)銷售價格不包括產製廠商銷售免稅貨物及1年期以上分期付款銷售貨物之

價格。 

 

十四、產製廠商應設置之帳冊有那些？ 

(一)產製廠商除應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規

定，設 置並保存帳簿、憑證及會計記錄，尚應設置原料明細分類帳、製

成品明細分類帳、倉儲登記簿、免稅登記簿、加工外銷登記簿、退廠整

理及改裝改製登記簿、原料免稅登記簿、領用貨物稅各項照證登記簿等

輔助帳冊。 

(二)產製廠商原有設立帳冊，具有前項各款帳簿之性質與功能者，得列具對

照表，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繼續沿用，或酌為增減修正。 

(三)規模狹小之產製廠商，對於設置前述（一）原料明細分類帳、製成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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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類帳、倉儲登記簿、免稅登記簿、加工外銷登記簿等帳冊確有困難

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以規定格式之產銷日記簿替代；打造

車身或拖車之產製廠商，得以打造車身、拖車登記簿替代。 

 

十五、廠商以已繳納貨物稅之主機或冷媒壓縮機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應如何辦

理退稅? 

廠商以已繳納貨物稅的主機或冷媒壓縮機，裝置冷凍冷藏設備，申請退稅者，

應在完工後由廠商向裝置所在地的國稅局申請勘驗，經勘驗屬實，核發證明文

件後，由廠商檢附該項證明文件連同完稅照或繳稅的憑證，向原課徵貨物稅之

機關申請退稅。 

 

十六、已稅貨物變質損壞，廠商應如何辦理退稅? 

已稅貨物因變質損壞、不堪銷售者，得依「財攻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應稅貨物

或菸酒銷毁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敘明存置地點、處理方法及日期，向貨物所

在地國稅局申請派員監毀或回爐後，檢附完稅照及核准銷毀證明文件向產製廠

商所在地國稅局或海關申請退還已繳貨物稅。 

 

十七、產製廠商出廠之貨物，如當月份無銷售價格，如何計算完稅價格？ 

產製廠商出廠的貨物，當月份無銷售價格者，以該應稅貨物上月或最近月份的

完稅價格為準；如無上月或最近月份之完稅價格者，以類似貨物的完稅價格計

算；其為新製貨物，無類似貨物者，得暫以該貨物之製造成本加計利潤作為完

稅價格，俟行銷後再按其銷售價格計算完稅價格，調整徵收。 

 

十八、經營販賣應稅貨物的營利事業，持有無納稅照證的應稅貨物，如不能指

認貨物來源廠商，會受到什麼處罰? 

經營販賣應稅貨物的營利事業，持有無納稅照證的應稅貨物，而未能指認貨物

來源廠商者，除補徵稅款外，再按補徵稅額處1倍至3倍的罰鍰。 

 

十九、已稅貨物遭受不可抗力災害，以致物體滅失者，應如何辦理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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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繳納貨物稅的貨物如遇火焚毀或落水沉沒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害，該貨

物消滅者，產製或進口廠商得檢具災害之證明文件，連同原完稅照，向產製廠

商所在地國稅局或進口地海關申請退稅。 

 

二十、免徵及退稅規定 

(一)免徵 

1.貨物稅條例第3條規定應納貨物稅的貨物，免徵貨物稅： 

(1)用作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料者。 

(2)運銷國外者。 

(3)參加展覽，並不出售者。 

(4)捐贈勞軍者。 

(5)經國防部核定直接供軍用之貨物。 

2.貨物稅條例第12條規定，自103年6月5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購買低底

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

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汽車應徵之貨物稅。 

3.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3 規定，自106年1月28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購買

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車輛應徵之貨物

稅。但電動小客車免徵金額以完稅價格新臺幣140萬元計算之稅額為

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二)退稅 

1.貨物稅條例第4條規定，下列已納或保稅記帳貨物稅之貨物，可退還原納

或沖銷 記帳貨物稅： 

(1)運銷國外者。 

(2)用作製造外銷物品之原料者。 

(3)滯銷退廠整理，或加工精製同品類之應稅貨物者。 

(4)因故變損，不能出售者，但數量不及計稅單位或原完稅照已遺失者，不

得申請退稅。 

(5)在出廠運送或存儲中，遇火焚毀或落水沉沒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

害，以致物體消滅者。惟免稅貨物於進口或出廠後，有上開規定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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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致滅失或短少者，仍應依本條例規定報繳貨物稅。又未稅貨物於

出廠移運至加工、包裝場所或存儲未稅倉庫中，有上開規定以外之情

事，致滅失或短少者，視為出廠。 

2.以進口及國內產製已繳納貨物稅之主機或壓縮機裝置冷凍冷藏設備，經

有關主管機關證明並非屬裝置於冷暖氣機者。 

(參財政部70/09/01台財稅第37299號函及74/01/17台財稅第 10564號函） 

 

二十一、廠商應如何辦理退稅? 

外銷已稅貨物應在貨物出口後，檢具完稅照及出口報單副本，向產製廠商所在

地國稅局申請退稅。 

 

二十二、產製專供冷凍冷藏設備使用之主機，如何辦理具結出廠？如何辦理銷

案？ 

貨物稅廠商產製專供冷凍冷藏設備用之主機，准由廠商提供安裝冷凍冷藏設備

工程合約書、統一發票影本及載明壓縮機型號之切結書，先行辦理具結免稅出

廠，並應自主機具結免稅出廠之日起3個月內檢附裝置所在地國稅局勘驗確已

安裝完成冷凍冷藏設備之證明文件辦理銷案，逾期未銷案者，應依規定補徵貨

物稅。 

 

二十三、產製廠商應如何辦理未稅貨物之移運？ 

(一)產製廠商需將未稅貨物移存廠外專用倉庫者，得先向倉庫所在地國稅局

申請設立未稅倉庫；移運未稅貨物時，應逐次自行填用臨時運單一式3

聯，第1聯隨未稅貨物移運，第2聯由收貨倉庫驗明貨單相符後，在背面

簽收交還原移運廠商按月持向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報核，第3聯由產製

廠商存查。 

(二)前項未稅移運貨物須復運出倉時，應依規定申報繳稅。 

 

二十四、逃漏貨物稅的行為？會受到什麼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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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補徵稅款外，按補徵稅額處3倍以下

罰鍰： 

(一)未依規定辦理貨物稅廠商及產品登記，擅自產製應稅貨物出廠者。應稅

貨物查無貨物稅照證或核准之替代憑證者。 

(二)以高價貨物冒充低價貨物者。免稅貨物未經補稅，擅自銷售或移作他用

者。 

(三)將貨物稅照證及貨物稅繳款書，私自竄改或重用者。 

(四)廠存原料或成品數量，查與帳表不符，確係漏稅者。 

(五)短報或漏報出廠數量者。 

(六)短報或漏報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者。 

(七)於規定停止出廠期間，擅自產製應稅貨物出廠者。 

(八)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未依規定申報者。 

(九)其他違法逃漏、冒領或冒沖退稅者。 


